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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1）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用于奖励全日制学历教育具有本市正式学籍的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2） 中等职业教育政府奖学金  用于奖励全日制学历教育具有本市正式学籍、本市户籍（或纳入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录取的外地生源）的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
（3）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用于对全日制学历教育具有本市正式学籍的农村（含县镇）学生、涉农专业、 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其它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标准按照市政府及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最高免学费补助标准不超过每生每年2800元。
（四）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全日制学历教育具有正式学籍的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中职国家助学金统一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卡发放。
上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及其子女、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对象及其子女、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民警子女、低收入家庭学生、低收入农户学生。
（4） 学校资助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要从学费收入中足额提取不少于5%的资金用于资助学生。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5%的资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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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自2020年12月起施行。奖学金需一次性发放；助学金需按月发放。免学费需直接免除，不得通过先收后退的方式落实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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